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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技术北区朗山二路海王工业城公

司多功能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４

、召集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５

、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１

人，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１１

人， 持有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１８１

，

８１２

，

６５２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８６３６％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３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杭州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１８１

，

８１２

，

６５２

股，同意票

１８１

，

８１２

，

６５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东森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１８１

，

８１２

，

６５２

股，同意票

１８１

，

８１２

，

６５２

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伟东、林霞娟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海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南化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

２１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公司实际控股人南宁市国资委及控股股东南宁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询证和向公司

管理层询问，确认自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因披露《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股票

恢复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复牌、恢复正常交易后，南化集团股权划转事宜仍处于磋商阶段，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控股股东在股票异动期间也未买卖公司股票。

除上述事宜之外，公司和公司实际控股人及控股股东承诺：未来可预见的三个月内不

存在其它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正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

大变化，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４１６．２８

万元，扣除非经

营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６８７．１９

万元。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为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具

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康典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５

人，实到董事

１５

人，其中亲

自出席会议董事

１４

人，董事张志明委托董事陈志宏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公司监事列席了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康典先生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暨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康典先生的简

历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康典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何志光先生担任公司首席运营官（总裁）。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何志光回避表决。

同意聘任黄萍先生、刘亦工先生以及陈国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其中，陈国钢先生

兼任公司首席财务官（暨财务负责人）。

同意聘任岳然先生、龚兴峰先生、苑超军先生、孙玉淳先生、朱迎先生、张永权先生、唐

庚荣先生、李源先生、陈正阳先生以及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助理。 其中，岳然先生兼

任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龚兴峰先生兼任公司总精算师，朱迎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以

及公司首席风险官（暨合规负责人），张永权先生兼任公司首席信息技术官。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前述人员应当按照有关监管要求，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任职资格。

新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１

，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组建公司执行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以下人员担任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康典先生、何志光先生、黄萍先生、刘亦工先

生、陈国钢先生、岳然先生、龚兴峰先生、苑超军先生、孙玉淳先生、朱迎先生、张永权先生、

唐庚荣先生、李源先生、陈正阳先生以及于志刚先生。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何志光先生担任资产负债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运营与信息管理委员会主任。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何志光回避表决。

同意黄萍先生担任业务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国钢先生担任财务与预算管理委员会主

任；岳然先生担任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朱迎先生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二、三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

本公告附件

２

。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２日

附件

１

：

新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唐庚荣，

５２

岁，中国国籍

唐庚荣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担任公司区域总监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加入本公司以来，唐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历任总公司运营管理中心主任、风险管

控中心主任、银保业务总监等职，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担任湖南分公司总经理，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担任湖南分公司筹备组负责人。 在此之前，唐先生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担任太平洋保险公司长沙分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担任湖

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副厅级），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历任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副

主任（主持工作）、税政处兼法规处处长、收费局局长（副厅级）兼综合计划处处长，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担任湖南东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６

月担任湖南东安县

财政局副局长、局长，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任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教师。 唐先生拥有高

级会计师职称，于

１９８３

年获得湖南财经学院金融专业学士学位，并于

２００８

年获得武汉理工

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

李源，

５０

岁，中国国籍

李源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公司区域总监兼北京分公司高级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加入本公司以来，李先生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历任广州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总经理、高级总经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历任总公司销售管理中心主任兼广

东分公司高级总经理、个人业务总监兼财富管理业务部总经理、银保业务总监兼财富管理

业务部总经理等职。 在此之前，李先生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担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广州分公司营业区、代理部经理，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担任中国人保湖南常德分公

司部门经理，于

１９８３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担任中国人保湖南石门分公司业务科科长，于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４

月担任湖南石门商业局办公室主任。 李源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于

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保险企业管理专业，并于

２０１０

年获得中山大学

ＥＭＢＡ

专业硕士学位。

陈正阳，

４１

岁，中国国籍

陈正阳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起担任本公司运营总监。 在加入本公司之前，陈先生曾于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太平养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历任太平人寿团险运营部、企业年金部、团险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担任平安人寿总部团险产品企划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担任平安人寿上海分公司闵行支公司、业务管理部经理助理。 陈先生拥有北美准精算

师及寿险管理师职称，于

１９９３

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工程与材料科学学士学位，于

１９９６

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于志刚，

４８

岁，中国国籍

于志刚先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起担任公司银保业务总监。 自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加入本公司以来，

于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历任企划调研部总经理助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综合

保障中心行政管理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助理、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及副总经理、办公室

总经理、企划部总经理等职，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历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高级总经

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北京分公司高级总经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担

任总公司区域总监兼北京分公司高级总经理。 在此之前，于先生于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历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办公厅秘书处员工、副处长。 于先生拥有中级编辑师职称，

于

１９８６

年获得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于

１９９８

年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货币银行专业研究生课程，并于

２０１０

年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专业硕士学

位。

附件

２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一、审阅《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就聘任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阅《关于选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就聘任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选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独立董事：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ｖｉｄ

、陈宪平、王聿中、

张宏新、赵华、

ＦＯＮＧ Ｃｈｕｎｇ Ｍａｒｋ

（方中）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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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钢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

了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４

号文件《关于核准甘肃酒钢集团

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９

家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１７

，

２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１

元，募

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８

，

０５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７

，

９６６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全部到位，并由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国浩验字［

２０１３

］第

７０３Ａ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公告的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１

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项目

５２．７７

亿元

３９．０６

亿元

２

收购酒钢集团天风不锈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４５．９４

亿元

４５．９４

亿元

合计

９８．７１

亿元

８５

亿元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７９６

，

６６２．００

万元，计划使用

４５９

，

４１８．００

万元用于收购酒钢

集团天风不锈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余额

３３７

，

６９４．００

万元用于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

重建项目。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情况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

况，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为保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公司已使用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已预先投入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

项目合计人民币

４９１

，

９１８．９９

万元，其中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方

案之董事会召开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之间的预先投入金额为

３５５

，

８００．６５

万元。 公司出

具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国浩核字【

２０１３

】

７０３Ｃ０００１

号鉴证报告，认为“酒钢宏兴编制的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酒钢宏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董事会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决定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置换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３３７

，

２６２．００

万元， 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项

目已投入自筹资金超过本次募集资金可用于该项目金额的

１８

，

５３８．６５

万元部分不再置

换。 公司将继续通过自筹资金，完成榆钢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项目剩余工程的建设。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及战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

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认

为：“酒钢宏兴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自筹资金事项已在 《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进行披露，酒钢宏兴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并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鉴证与实际情况相符，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

意见。 本保荐人认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

七、备查文件

１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董事会决议；

２

、监事会意见；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签证报告》（国浩核字【

２０１３

】

７０３Ｃ０００１

号）；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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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钢债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建民先生主持。 会议全票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第十条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监事，在全面

了解和审核公司情况后，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１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事项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２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事项。

特此公告。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８

证券简称：昌九生化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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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４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

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向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集团）、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

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控）、江西省国资委以及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赣州工投）、赣州市国资委征询，均确认：除已公告的目前正在进行的江西国控

向赣州工投转让昌九集团

８５．４０２９％

的股权外，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对昌九生

化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其他

股权转让、非公开发行、债务重组、资产剥离或注入等重大事项）或与该重大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信息。

三、控股股东股权转让及昌九集团改制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江西国控与赣州工投签署了《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

限公司与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８５．４０２９％

股权转让

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一）、《转让合同》涉及转让价格及条件、股权转让款支付、工商变更登记、企业改制等

事宜的相关条款

１

、涉及转让价格及条件、股权转让款支付的相关条款

２．１

转让价格的确认

２．１．１

双方同意本合同下出让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以公开招标确认的委托评估机构对

甲方（江西国控，下同）所拥有的目标企业（昌九集团，下同）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出具的评估

报告作为定价依据；评估报告应当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２．１．２

双方确认出让股权评估的资产范围：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下同）的目标企

业全部资产、负债。

２．１．３

经双方共同核定，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６３３

，

６９６

，

９７１

元（大写：陆亿叁仟

叁佰陆拾玖万陆仟玖佰柒拾壹元）。

２．１．４

甲方应依法依规对目标企业进行改制，达到企业改制政策要求的改制目标。 由甲

方负责对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退养、病退、工伤以及离退休等各类人员进行安置，乙方（赣州

工投，下同）负责对有再就业愿望的

６００－８００

名职工安排再就业。 甲方按

８５．４０２９％

比例承担

改制费用，并协调其它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改制费用。

２．１．５

乙方同意承担

６００－８００

名职工的再就业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如乙方应承担

的

６００－８００

名职工未实现再就业安置， 则由乙方承担上述人员待岗期间的生活补贴等相关

费用。

目标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到批准日期间由于

＊ＳＴ

昌九股价变化导致的损益变化，甲方不

享有或承担。

２．１．６

双方同意，如评估基准日到批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下同）期间目标企业产生盈

利，由乙方按盈利额的

８５．４０２９％

在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

付给甲方； 如评估基准日到批准日期间目标企业产生亏损， 由甲方按目标企业亏损额的

８５．４０２９％

在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２．１．７

目标企业在批准日后产生的损益 （不包括目标企业职工安置改制费用计提与支

付）由乙方按

８５．４０２９％

的比例享有或承担，甲方不再享有或承担。

２．２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

２．２．１

在乙方已支付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保证金转为转让款的基础上，乙方应在本合同签

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按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３０％

付足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同时，乙方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前为其他未付的股权转让款提供担保机构为甲方提供担保， 担保机构须经

甲方确认。

２．２．２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合同下所涉股权转让事宜之日起

２０

个工

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付足股权转让款的

７０％

。

２．２．３

在甲方配合乙方办理目标企业出让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前，乙方应将其余股权转让

款全部支付给甲方，并结清双方损益，否则，不得办理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２

、涉及企业改制的相关条款

２．１．４

甲方应依法依规对目标企业进行改制，达到企业改制政策要求的改制目标。 由甲

方负责对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退养、病退、工伤以及离退休等各类人员进行安置，乙方负责

对有再就业愿望的

６００－８００

名职工安排再就业。 甲方按

８５．４０２９％

比例承担改制费用，并协调

其它股东按股权比例承担改制费用。

２．１．５

乙方同意承担

６００－８００

名职工的再就业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如乙方应承担

的

６００－８００

名职工未实现再就业安置， 则由乙方承担上述人员待岗期间的生活补贴等相关

费用。

３．１．６

为了共同做好职工改制安置工作， 双方按照省国资委与赣州市政府达成的共识，

各尽其责，并相互支持配合。 同时，鉴于甲方为目标企业改制责任主体，甲方负责具体操作

目标企业职工改制安置事宜并按股权比例承担改制费用。

４．４．１

无论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是否完成，甲方作为目标企业改制责任主体，均应根

据省属国有企业改制的有关政策制定职工改制安置方案， 并负责方案的具体操作落实，乙

方配合。 甲方应加快推进目标企业的改制工作，确保不影响乙方资产重组等后续工作。

４．４．２

作为

６００－８００

名置换身份人员再就业安置的责任主体， 乙方承诺承担上述人员的

再就业安置责任。 甲方同意受乙方委托参与对置换身份人员再就业安置方案斟酌、讨论，并

受托起草文字方案，全力配合乙方最终确定方案。

４．４．３

乙方保证职工再就业安置方案在企业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之前确定，并确保后期落实到位。

３

、涉及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条款

４．３

在按照本合同约定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文件且乙方足额支付第二期股权

转让款后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协助乙方向有关机关递交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有关文件。

双方同意共同努力确保在批准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昌九集团股权转让及改制进展情况

根据《转让合同》第

２．２．１

款约定“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

５

个工作日内，按股权转让价款

总额的

３０％

付足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 赣州工投已如约支付该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１９０１０９０９１．３０

元。

《转让合同》第

２．２．２

款约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合同下所涉股权转

让事宜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付足股权转让款的

７０％

”，赣州工投至今未支付

该项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２５３４７．９

万元。 昌九集团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未能办理。

昌九集团改制及职工安置方案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获职工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并经省

有关部门批复。方案批准后，昌九集团、昌九生化立即组织推进实施，进展顺利。截止本公告

日，昌九集团、昌九生化全部国有身份职工中超过

９０％

已经签定了解除劳动关系、退养、病退

等相关协议。 鉴于目前昌九集团改制及职工安置资金支付存在一定困难，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江

西国控收到赣州工投《关于采取质押股票融资解决改制资金短缺的函》，主要内容如下：为

推进昌九集团改制方案及职工安置方案的实施，及时化解改制资金筹措的难题，建议由昌

九集团有条件质押持有的昌九生化股票不超过

２５６０

万股，进行短期融资，通过股票质押融

资产生的利息支出及其他费用由股权过户后的昌九集团承担。 江西国控正对此建议进行研

究，如采纳该建议，还须履行相关的决策审批程序。

江西国控表示，只要赣州工投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股权转让款等相关义务，江西国控

将在最短时间内配合办理昌九集团的股权过户手续，同时承诺，无论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

续是否完成，都将按合同约定承担全面完成昌九集团改制的责任。

赣州工投认为，至今未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昌九集团企业改制工

作尚未完成，并表示在昌九集团改制完成后将及时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临时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２

号披露： 赣州工投表示配合江西国控做好昌

九集团改制的实施，与江西国控共同做好昌九集团股权过户的有关准备，计划在企业改制

完成后办理昌九集团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除前期已公告的相关信息之外，本公司没

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五、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００

证券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８

，

２７２

，

９９０．６３ １８２

，

５１６

，

１７５．３６ ３０．５５

营业利润

７６

，

５５７

，

５５２．８０ ５３

，

４９１

，

３２３．１９ ４３．１２

利润总额

７８

，

０４５

，

２５２．８０ ５７

，

１８４

，

４７２．０８ ３６．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６６

，

４４２

，

８３２．８０ ４８

，

５８０

，

０２５．１９ ３６．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１２ ０．８８ ２７．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２６％ ３９．７８％ －１５．５２％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６７９

，

８０９

，

０９１．２３ ３５０

，

５９０

，

７５７．０５ ９３．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５８５

，

９１０

，

９４２．３２ １４７

，

９０２

，

００５．４４ ２９６．１５

股本

７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９９ ２．６９ １９７．０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３８

，

２７２

，

９９０．６３

元，同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０．５５％

；实现利

润总额

７８

，

０４５

，

２５２．８０

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６．４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

，

４４２

，

８３２．８０

元，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６．７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销售量增加所致；

（

２

）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２６％

，同比去年同期下降

３９．０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

公司

ＩＰＯ

发行

１

，

８３３．８

万股所致。

２

、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６７９

，

８０９

，

０９１．２３

元，比报告期初增长

９３．９０％

，主要系公司

ＩＰＯ

募

集资金到账、项目投入加大及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

２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５８５

，

９１０

，

９４２．３２

元，比报告期初增

长

２９６．１５％

，主要系公司

ＩＰＯ

募集资金到位及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

３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

７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００

元，比报告期初增长

３３．３４％

，主要系公司

ＩＰＯ

发行

１８

，

３３８

，

０００

股所致；

（

４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７．９９

元，比报告期初增长

１９７．０３％

，

主要系公司

ＩＰＯ

募集资金到位及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８６

，

４７５

，

７２１．３７ ３０３

，

８７１

，

４６９．９６ －５．７２％

营业利润

７１

，

２８９

，

０００．０７ ９８

，

０７０

，

１９５．８６ －２７．３１％

利润总额

８３

，

９９１

，

６７４．２７ １００

，

５４９

，

１０２．２８ －１６．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２

，

１８７

，

６２０．９６ ８５

，

６８１

，

８６３．７３ －１５．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５ ０．６９ －３４．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４２％ ２１．２４％ －１４．８２％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２２７

，

９１４

，

９９６．７８ １

，

２６７

，

４３４

，

９２９．２４ －３．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１５２

，

５０４

，

８９８．１０ １

，

１０１

，

１１７

，

２７７．１４ ４．６７％

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７．２０ ６．８８ ４．６５％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生产经营总体情况良好，但是，由于国内外经济持续下

滑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为了巩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调相关产品的销

售价格，从而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产生不同程度的下降。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８

，

６４７．５７

万元， 营业利润

７

，

１２８．９０

万元， 利润总额

８

，

３９９．１７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２１８．７６

万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下降

５．７２％

、

２７．３１％

、

１６．４７％

和

１５．７５％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２

，

７９１．５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１２％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１５

，

２５０．４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

到

－２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９３６，１２５，３１０．２６ ７６４，５１４，８８０．９１ ２２．４５％

营业利润

１０５，１０５，５１２．０８ ６２，３５６，５５４．７８ ６８．５６％

利润总额

１０８，２０２，３０５．０６ ６９，５９８，３７７．００ ５５．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６，３８３，３３９．５９ ６０，１９２，７１０．２７ ４３．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４ ０．３８ ４２．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０６％ ７．５１％

上升

２．５５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１，２８８，４５０，３０２．２２ １，０３９，３５９，９７１．９４ ２３．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９８，０１８，６３８．６１ ８２７，７１７，６８８．９６ ８．４９％

股本

（

股

）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５．６１ ５．１７ ８．５１％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财务状况稳定。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９３６

，

１２５

，

３１０．２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２．４５％

；营业利润为

１０５

，

１０５

，

５１２．０８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８．５６％

；利润总额为

１０８

，

２０２

，

３０５．０６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６

，

３８３

，

３３９．５９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３．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４

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４２．１１％

。

３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

基本每股收益增长超过

３０％

的主要原因：一是销售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二是产

品毛利率有所提高； 三是报告期截止日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有

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２０％

到

５０％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

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敏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文平先生、会

计机构负责人郭曙明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臧恒胜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８

证券简称：五粮液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第

０３

号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四川省发改委《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酒类销售公司”）收到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川发改价检处［

２０１３

］

１

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本机关依法对你公司限定交易相对人

向第三人转售白酒最低价格的行为进行了调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你公司依

据《五粮液营销督查处理通报（督字

００１

号）》，对

１４

家经销商“低价、跨区、跨渠

道违规销售五粮液”的行为给予扣除违约金、扣除市场支持费用等处罚。 本机

关认为，你公司通过合同约定、价格管控、考核奖惩等方式，对经销商向第三

人销售五粮液白酒的最低价格进行限定， 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了不利影响，

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

本机关认定，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

四条的规定，……。 鉴于你公司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并已正式发布公告停止并纠正，进行深入整改等情节，……。 据此，本机关决

定对你公司处以

２０１２

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的罚款二亿零二百万元。

二、本公司的说明

本公司及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四川省发改委的行政

处罚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酒类销售公司将查找不足，积极

整改。

多年来，本公司及酒类销售公司大力加强了品牌、质量、服务、打假保真

方面的建设。 今后，本公司及酒类销售公司将进一步做好各方面工作，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

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更加勤奋努力，创造优良业绩回报股

东和广大投资者。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３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收到贵州省物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黔价处［

２０１３

］

１

号）。 该决定书

认为： 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对全国经销商向第三人销售茅台酒的最低价

格进行限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为此，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限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将罚款二亿四千七百万元人民币上交国库。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３日


